三江学院文件

校教字〔2010〕26号


关于修订印发《三江学院教学建设与
改革项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了更好地适应学校施行院（系）二级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发展实际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工作，切实提高我校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水平，根据教育部、江苏省教育厅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，学校对原《三江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教字〔2006〕44号）、《三江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经费使用及管理办法》（教字〔2007〕84号）进行了整合修订，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三江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。从即日起，学校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工作按修订后的办法执行。

附件：《三江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办法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江 学 院

二Ｏ一Ｏ年六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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